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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５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４０３６５８７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６７９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华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情况；公司高管（兼股东身份）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南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４０３５５８７２ ９９．９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 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公司为南通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贷

款提供担保的提案

２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０ 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金荣、高婷婷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４２

，

６４５

，

３８９．５７ ２

，

７３５

，

０４９

，

４５３．０９ １８．５６

营业利润

５

，

７２５

，

０９３．０１ －１０３

，

００３

，

０４５．３３ １０５．５６

利润总额

４０

，

６７６

，

８３３．３７ －７２

，

２９７

，

４３４．３０ １５６．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２４９

，

０７８．５２ －５５

，

１５２

，

２３２．５４ １７６．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３７５ １７６．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８００ －３．４９００ ６．１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

，

６５７

，

５２４

，

６１６．２５ ３

，

３３８

，

３０２

，

３４６．４８ ９．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５９６

，

７２５

，

６４３．１４ １

，

５５４

，

７６１

，

７４８．４１ ２．７０

股 本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３．９８ ３．８８ ２．５８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的说明

（

１

）报告期内，公司电视机结构件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

２

）汽车结构件业务基本实现量产，逐步止亏；

（

３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增减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期增长

１０５．５６％

、利润总额较上期增长

１５６．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期增长

１７６．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期增长

１７６．６５％

，主要原因系本期电视机结构件销售收入增长、

汽车结构件业务基本实现量产逐步止亏、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２

、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03� � �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2015-020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

６３０

号莎海国际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９

，

３８７

，

６８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９．００３８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徐增增女士。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７

人，出席

４

人，施世令先生、

王佳芬女士、苏中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王德祥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３

、董事会秘书谢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刘云、副总经理张靖、程裕、财务负责人黄圣爱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９

，

３８７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议案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９

，

３８７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议案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９

，

３８７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４．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徐增增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２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４．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刘振光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２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４．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刘策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２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４．０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黄圣爱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０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２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

是否当选

５．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金文洪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８９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５．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李敏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８９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５．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梅丽君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１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３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６．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马荧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０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６．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范娟

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８８ ９９．９９５９

是

６．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黄萍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３９

，

３８１

，

９９１ ９９．９９５９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 （孙）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８４

，

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８４

，

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１８４

，

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徐增

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５ ９６．９１１７

４．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刘振

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５ ９６．９１１７

４．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刘策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５ ９６．９１１７

４．０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黄圣

爱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３ ９６．９１０７

５．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金文

洪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２ ９６．９１０１

５．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李敏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２ ９６．９１０１

５．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梅丽

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４ ９６．９１１２

６．０１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马荧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３ ９６．９１０７

６．０２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范娟

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１ ９６．９０９６

６．０３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黄萍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７８

，

７４４ ９６．９１１２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周晓菲律师、何欣燕律师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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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3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

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大声明与提示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维力医疗”或“发行人”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

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

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实际控制人向彬承诺：自公司发行的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前持股数量的 5%； 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

持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公司股东广州松维、广州纬岳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

的 5%； 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

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九鼎医药承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24个月内减持完毕，减持

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 150%。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向彬、韩广源、段嵩枫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5%；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

数量作相应调整；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终止。

二、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一）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1、其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其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

4、其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

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其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5%；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

数量作相应调整。

（二）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广州松维及广州纬岳的持股意向及

减持意向如下：

1、其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其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

4、其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

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其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5%；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三）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九鼎医药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

下：

1、其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24个月内减持完毕，减持价

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 150%；

2、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

3、其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

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以下时除外。

三、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一）触发和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三年内，如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上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时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触发股价稳定方案。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公司董事会应在 5日内召开董事会

会议，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及履行相应公

告程序，并告知稳定方案履行义务人。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3个交易日内， 相关履行回购或增持的义务

人将按顺序启动股票回购或增持方案；

如触发股价稳定方案时点至股价稳定方案尚未正式实施前或股价

稳定方案实施后，某日收盘价高于上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时，则停止实施本阶段股价稳定方案。

（二）股价稳定方案的具体措施

1、发行人回购公司股票

发行人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回购流通股份。 回购资金上限为发

行人本次发行新股融资净额的 10%。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流通股份。 增

持数量上限为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10%。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增

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或津贴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不低于股价

稳定方案启动时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薪酬或津贴在二级市场增持

流通股份。

对于本次发行后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在聘任合同中

明确上述承诺并要求履行。

4、增持或回购股票的限定条件

以上股价稳定方案的任何措施都以不影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对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的要求为前提，需要批准的事项

需要事先获得相关批准。

5、增持或回购股票方案的启动时点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公司董事会应在 5日内召开董事会

会议，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及履行相应公

告程序，并告知稳定方案履行义务人。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3个交易日内， 相关履行回购或增持的义务

人将按顺序启动股票回购或增持方案；发行人根据董事会已制定的回

购方案开始实施回购；发行人回购义务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将启动股票增持方案；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完回购及增

持义务后，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启动股票增持；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执行股价稳定方案时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增持或回购股票的时点限制。

（三）股价稳定方案的优先顺序

触发股价稳定方案时，维力医疗回购公司股票为第一顺位，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为第二顺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

为第三顺位。 首先由发行人实施回购；发行人用尽最大回购资金后，公

司股价仍未达到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的，则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增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到承诺的增持数量上限，公司股价

仍未达到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的，则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增

持义务。

四、关于招股说明书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

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相关监管机构作出上述认定时，依

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回

购价格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回购价格作相应调整。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

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其将在相关监管机构作出上

述认定时，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时已公开发售的股份及其已减持的

股份，并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价格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份的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回购价格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保荐机构承诺：保荐机构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

的范围认定、 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 《证券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

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本保荐机构将严格履

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

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发行人审计机构、验资机构承诺：如正中珠江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

未勤勉尽责，导致其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

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机构、自

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认定后，正中珠江将本着积极协商、切

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与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

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计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

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正中

珠江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并对此承担责任。

发行人律师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法

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经证明因本所

过错导致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

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向投资者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五、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一）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定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公司股东广州松维、广州纬岳及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彬、韩广源及段嵩枫若违反相关

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6个月； 如果因未

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其将在获得收

益的 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九鼎医药若未履行其减持意向，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其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个

月内不得减持。

（二）稳定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

自股价稳定方案触发之日起， 公司董事会应在 5日内召开董事会

会议，并及时公告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履行后续法律程序。 董事会不

履行上述义务的，公司从负有责任且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的董事未

来两年的薪酬或津贴中按期扣除应发金额的 50%用于回购公司的股

票。

发行人承诺在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0%以内承担回购义务， 公司

不履行上述义务的，以其承诺的最大回购金额为限对流通股东承担赔

偿责任。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10%以内承

担增持义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履行上述义务的，在限售期满解

禁时由公司零元回购其上述数量的股票并注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履行增持义务的，公司从其未来两年的薪酬

中按期扣除应发金额的 50%用于回购公司的股票。

（三）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诺

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

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

相关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

让，直至其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彬若违反相关承诺，则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同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

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津贴或分红（如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

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四）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约束

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公司股东广州松维、广州纬岳若违反其持

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

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6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其将在获得收益的 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

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九鼎医药若违反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其将在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其未履

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

（五）其他

公司实际控制人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

于规范发行人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承担发行人社保及住房公积金追

缴的承诺、补偿租赁房屋产权瑕疵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的承诺等其他承

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

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同时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

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控股股东高博投资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及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等其他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

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

得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股东广州松维及广州纬岳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规范和避免

关联交易等其他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

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

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本次上市的

其他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

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 津贴或分红

（如有）， 如因其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

的，将依法予以赔偿；若因其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

等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有）将不得转

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六、保荐机构及律师对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意见

根据证监会于 2013�年 11�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出具了相关的

承诺及约束措施。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出具的相关承诺以及提出的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

内容合法、有效。

发行人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已经根据《意见》及相关法

律法规出具了相关承诺和约束措施，发行人及其股东履行了出具承诺

的相应决策程序，该等承诺和约束措施的内容合法、合理，有效。

七、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已披露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2 年

度、2013年度及 2014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

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出具广会审字[2015]G1400093012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

自 2014年 12月 31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下列

情况：1、销售规模大幅下滑、销售价格发生显著变化；2、经营模式发生

变化；3、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发生重大变化；4、主要产品

的生产发生重大变化；5、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6、税

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7、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预计 2015年 1季度经营业绩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营业收入和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将同比增

长 5%-20%。

八、其他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13�年

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7 号” 批复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

74号”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

简称“维力医疗” ，证券代码“603309” ；其中本次发行的 2,500�万股股

票将于 2015�年 3�月 2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5�年 3月 2日

（三）股票简称：维力医疗

（四）股票代码：603309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0,000�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500�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本次网下及

网上发行的股票均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合计上市的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2,500�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第一节重要

声明与提示”部分相关内容。

（九）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

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部分相关内容。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WELL�LEAD�MEDICAL�CO.,�LTD.

（三）注册资本：7,5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韩广源

（五）住 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湖工业城 C区 4号

（六）经营范围：Ⅱ类、Ⅲ类 6815注射穿刺器械，Ⅱ类 6856 病房护

理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 6877 介入器材，Ⅱ类、Ⅲ类 6854 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

类、Ⅲ类 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在《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经营）、医疗用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本企业产

品；从事Ⅱ类、Ⅲ类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输液、输血器

具除外），Ⅱ类、Ⅲ类 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Ⅱ类、Ⅲ类 6864 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

器，Ⅱ类、Ⅲ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Ⅲ类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

（七）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麻醉、泌尿、呼吸、血液透析等领域

医用导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气管插管、留置导尿

管、喉罩、血透管路等医用导管，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术、治疗、急救

和护理等医疗领域。

（八）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九）联系电话：020-39945995

（十）传 真：020-39945995

（十一）电子邮箱：investor@welllead.com.cn

（十二）董事会秘书：张增勇

（十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任职起止日期以及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债券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任职起止日期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向彬 董事长 2014.8.26-2017.8.25

韩广源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4.8.26-2017.8.25

段嵩枫 董事、副总经理 2014.8.26-2017.8.25

潘晶 董事 2014.8.26-2017.8.25

宓现强 独立董事 2014.8.26-2017.8.25

谭文晖 独立董事 2014.8.26-2017.8.25

陈庭立 独立董事 2014.8.26-2017.8.25

陈云桂 监事会主席 2014.8.26-2017.8.25

何洪波 监事 2014.8.26-2017.8.25

赵彤威 职工监事 2014.8.26-2017.8.25

朱晓光 副总经理 2014.8.26-2017.8.25

张增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4.8.26-2017.8.25

余进华 财务总监 2014.8.26-2017.8.25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债券

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况。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的

向彬、韩广源、段嵩枫及潘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具体为：

向彬通过其控制的高博投资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 37.392%的股

份；

韩广源通过其控制的广州松维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 18.081%的股

份；

段嵩枫通过其控制的广州纬岳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 6.027%的股

份；

潘晶通过间接持有瑞瀛钛和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 0.155%

的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债券情况。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高博投资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目前持有本公司 3,739.20 万股股

份，占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49.856%。

高博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内 容

成立日期 2010年 9 月 6 日

注册编号 1501689

现任董事 向彬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旺角登打士街 23-29 号嘉兴商业中心 21 字楼 2103 室

注册股本 港币 1 万元

承购股份 港币 1 万元

股东情况 向彬出资港币 1 万元，出资比例 100.00%

（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向彬先生， 其通过高博投资持有本公司 3,

739.20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49.856%。

向彬先生简历如下：

向彬先生：公司董事长，男，身份证号 R655***（6），1969 年出生，

中国香港居民， 拥有兰州大学数学专业学士学位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向彬先生 1992年至 1993年在新疆昌吉

市粮食局工作；1993 年至 1995 年任番禺金桥新技术医用导管厂销售

主管；1995年至 1998年任番禺金桥新技术医用导管厂厂长；1998 年至

2012年 3月任番禺维力董事长；2004 年至 2011 年任韦士泰董事；2011

年至今任维力医疗董事长。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备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制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高博投资 3, 739.20 49.856% 3, 739.20 37.392% 36个月 无

广州松维 1, 808.10 24.108% 1, 808.10 18.081% 36个月 无

广州纬岳 602.70 8.036% 602.70 6.027% 36个月 无

九鼎医药 562.50 7.500% 562.50 5.625% 12个月 无

瑞瀛钛和 337.50 4.500% 337.50 3.375% 12个月 无

上海谨业 262.50 3.500% 262.50 2.625% 12个月 无

嘉盈投资 150.00 2.000% 150.00 1.500% 12个月 无

苏州九鼎 37.50 0.500% 37.50 0.375% 12个月 无

小计 7, 500.00 100.00% 7, 500.00 75.000%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2, 500.00 25.000%

合计 7, 500.00 100.000% 10, 000.00 100.000%

（二）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21,378 户，公司持股数量前十

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高博投资 37, 392, 000.00 37.392%

2 广州松维 18, 081, 000.00 18.081%

3 广州纬岳 6, 027, 000.00 6.027%

4 九鼎医药 5, 625, 000.00 5.625%

5 瑞瀛钛和 3, 375, 000.00 3.375%

6 上海谨业 2, 625, 000.00 2.625%

7 嘉盈投资 1, 500, 000.00 1.500%

8 苏州九鼎 375, 000.00 0.375%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0, 000.00 0.110%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7, 000.00 0.087%

合计 75, 197, 000.00 75.197%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2,500�万股

（二）发行价格：15.4元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8,500万元。

2、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广会验字[2015]G14000930181号）。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为 3,786.00�万元，明细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承销费用 2, 648.00 万元

2 保荐费用 100.00 万元

3 审计评估费用 344.00 万元

4 律师费用 236.25 万元

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07.00 万元

6 发行手续费用等 50.75�万元

合计 3, 786.00�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为 1.51元 /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34,714.00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17元 /股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67元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已披露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2 年

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出具广会审字[2015]G1400093012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

自 2014年 12月 31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下列

情况：1、销售规模大幅下滑、销售价格发生显著变化；2、经营模式发生

变化；3、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发生重大变化；4、主要产品

的生产发生重大变化；5、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6、税

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7、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预计 2015年 1季度经营业绩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营业收入和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将同比增

长 5%-20%。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

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

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

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

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玮

住所 ：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凤凰大厦 1 栋 24C

联系电话 ： 0755-82773722

传真 ： 0755-82772171

保荐代表人 ： 付灵钧、孔少锋

项目经办人 ： 宋文文、蒋舟

二、保荐机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A 股股

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广

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2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

二〇一五年二月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湖工业城 C 区 4 号)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股票简称：维力医疗 股票代码：603309


